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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氣候變遷縣市管河川及排水整體改善計畫（115-118 年）」 

彰化縣擬辦第 1 批次防洪綜合治理工程初審暨在地諮詢小組(含現地勘查)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5 年 1 月 9日(星期五)  

貳、 地點：本分署三樓會議室及各提案現地 

參、 主持人：賴副召集人 O 鵬                                 紀錄：陳 O 竹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名冊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主辦單位報告： 

一、 近年凱米颱風、丹娜絲颱風等極端事件影響，各地區治理需求增加，為協助地

方加速改善淹水情形，爰啟動「因應氣候變遷縣市管河川及排水整體改善計

畫（115-118年）」第1批次防洪綜合治理工程先期作業，後續將視本計畫核定

情形配合調整及核定相關工作項目。 

二、 彰化縣政府本次提報治理工程案件計12件(詳提案明細總表)，總經費合計

37.438億元，為加速先期作業，本次初審作業邀集在地諮詢小組委員併案辦理

在地諮詢作業，透過實際現勘及簡報使委員更瞭解各案情形。 

柒、 彰化縣政府團隊簡報：(略) 

捌、 綜合意見討論(依現勘案件順序)： 

一、 「魚寮溪排水幹線(第四期)治理工程」 

委員意見： 

1. 本案已近出海口，植栽設計請以濱海原生種為主。 

2. 雖然該渠段多有鳥類棲息或停留，生態豐富，惟工程設計請勿為了

賞鳥而過度設計賞鳥亭等設施。 

水利署意見： 

1. 4K+200~5K+980(魚寮橋)位在經濟部 102 年 4 月 3 日公告魚寮溪排水

幹線第 17~第 23 號圖，圖籍已公告。 

2. 本次為渠道拓寬，建請確認本次改善段下游渠段(依治理計畫方案也

屬需辦理拓寬)是否均已完成拓寬改善。 

本分署意見： 

1. 本案係前瞻計畫八批治理工程已核定案件「魚寮溪排水幹線(第三

期)治理工程」接續往上游整治，規劃報告仍屬第一期改善對象，凱

米颱風造成淹水區域在其上游廣興里，有改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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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案有涉及 1 座農田水利署橡皮壩改建，若經水利署核定相關工作

項目，請農田水利署編列相關經費配合改善。 

二、 「二林溪排水幹線(第二期)治理工程」 

委員意見： 

1. 鄰近二林市區段(二林基督教醫院旁)方完成環境改善，現況渠道情

況良好，應留用無需改善。 

2. 本段排水多有淤積情形，請檢討近幾次地區淹水是維護清淤作業問

題還是真的渠寬不足的問題。 

3. 沿線有多處銀膠菊生長氾濫，請適時移除。 

水利署意見： 

1. 7K+560(中正橋上游)~10K+800 位在經濟部 108 年 12 月 9 日核定二

林溪排水幹線圖號第 1 號〜第 51 號中第 32 號~第 46 號圖，惟圖籍

均尚未公告。 

2. 約自 8K+700(第 38 號圖)以上至 9K+600(第 42 號圖)，位於二林鎮都

市計畫範圍內，建請確認是否涉及二林鎮都市計畫變更，並預為考

量都變所需期程。 

3. 依二林溪排水系統治理計畫，二林溪排水幹線 10K+730~10K+760 右

岸為犁頭厝排水支線截流段工程匯入處，是否併同本次辦理該截流

段工程。若未併辦犁頭厝排水支線截流段工程，建請是否適度檢討

縮短本次治理長度，將本次治理終點向下游移至第 45 號圖 10K+380

無名橋處。 

[補充說明-犁頭厝排水支線截流段工程] 

犁頭厝排水支線截流段工程位在經濟部 108 年 12 月 9 日核定

犁頭厝排水支線圖號第 1 號～第 33 號中第 16、17、30、31、32、

33 號圖，惟圖籍均尚未公告。係因犁頭厝排水支線中下游流經二

林鎮都市計畫區，故依治理計畫於犁頭厝排水支線 3K+666 位置進

行截流，並新設截流段水路將 28cms 流量導洪至二林溪排水幹線 1

0K+730~10K+760 處，截流段工程全長約 880 公尺(截流水路渠寬約

8~10 公尺，下游 350 公尺為新設箱涵，上游 550 公尺為新設明

渠)。 

本分署意見： 

1. 本案係前瞻計畫第八批治理工程已核定案件「魚寮溪排水幹線(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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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治理工程」接續往上游整治，已完成治理計畫及用地範圍線畫

設，惟用地範圍線尚未公告，須辦理治理計畫差異分析，若核定本

案，請盡速辦理差異分析及公告程序，以利工進。 

2. 規劃報告屬第一期改善對象，有改善需求。 

三、 「牛墟排水支線治理工程」： 

水利署意見： 

1. 0K+000~1K+970 位在經濟部 108 年 12 月 9 日核定牛墟排水支線圖號

第 1 號～第 8 號權責起終點全段，惟圖籍均尚未公告。 

2. 約自 1K+100 以上至權責終點 1K+970，位於二林鎮都市計畫範圍

內，建請確認是否涉及二林鎮都市計畫變更，並預為考量都變所需

期程。 

本分署意見： 

1. 本案已完成治理計畫及用地範圍線畫設，惟用地範圍線尚未公告，

須辦理治理計畫差異分析，若核定本案，請盡速辦理差異分析及公

告程序，以利工進。 

2. 規劃報告屬第一期改善對象，有改善需求。 

四、 「埤腳排水滯洪池」： 

委員意見： 

1. 休憩設施應減量(景觀橋)，以減少日後維護成本；池區以自然緩坡

設計為主。 

2. 埤腳排水應一併辦理改善，否則滯洪池入水量不足難達最大效益。 

3. 埤腳排水集水區多為農田，理論上降雨初期，農田能吸納部分水

量，除非連續長時間暴雨，否則不會流入滯洪池內。但在暴雨同

時，其下游村落會因地表及下水道的排放不及而先於滯洪池的滯水

時間提早淹水，失去滯洪池的預期效果。建議重新檢討規劃報告，

勿急著設置滯洪池，應先改善村落地面排水及下水道系統為要。 

水利署意見： 

1. 經濟部於 113 年公告埤腳排水用地範圍線第 4~第 6 號圖，圖籍已公

告。(經濟部 103 年曾核定第 1 號~第 11 號圖，但當時並未公告。

113 年公告埤腳排水用地範圍線第 4~6 號圖與 103 年經濟部核定之

第 4~6 號圖不同) 

2. 建請確認埤腳排水滯洪池工程內容中 190 公尺之埤腳排水右岸及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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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池，是否位在 113 年公告第 4~6 號圖用地範圍線範圍內。 

本分署意見： 

1. 本案於前瞻計畫第七批治理工程核定先期作業，目前已辦理至細部

設計階段且地主暫無明顯反對意見，若核定本工程應可接續辦理用

地取得及工程發包。 

2. 規劃報告屬第一期改善對象，施作完成可減緩永興村落淹水情形，

有改善需求。 

五、 「柳子溝排水支線(第一期)治理工程」： 

委員意見： 

既有老樹應予保留，並可在樹下設置自然休憩空間。 

水利署意見： 

0K+000~3K+346 位在經濟部 106 年 3 月 17 日核定柳子溝排水支線圖

號第 1 號〜第 16 號中第 1 號~第 13 號圖，惟圖籍均尚未公告。 

本分署意見： 

1. 本案涉及 2 座農田水利署渡槽，若經水利署核定相關工作項目，請

農田水利署編列相關經費配合改善。 

2. 規劃報告屬第一期改善對象，有改善需求。 

六、 「海尾第二排水治理及橋梁改建工程」： 

委員意見： 

本案維持原渠寬改善，對淹水情事改善較無助益。 

水利署意見： 

0K+671~1K+601 位在經濟部 103 年 7 月 1 日核定海尾第二排水幹線

用地範圍線圖號第 1 號〜第 8 號中第 4號~第 7 號圖，惟圖籍均尚未

公告。 

本分署意見： 

本案於前瞻計畫第七批治理工程核定先期作業，目前已完成設計且

無用地問題，若核定本工程應可立即發包。 

七、 「洪堀寮排水(第一期)治理工程」： 

委員意見： 

台 17 線箱涵橋下若有淤積嚴重情形，請適時協調公路局辦理清疏作

業。 

水利署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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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K+000~2K+170 位在經濟部 102 年 7 月 22 日公告洪堀寮排水支線用

地範圍線圖號第 1號〜第 14 號中第 1號~第 8 號圖，圖籍已公告。 

2. 建請確認洪堀寮排水下游二港排水出口閘門是否已依治理計畫閘門

改善方案完成改善。 

公路局中區養護工程分局意見： 

本分局配合改善，惟新計畫期程較短，若核定後請盡速告知。 

本分署意見： 

本案涉及台 17 線箱涵結構物改建，若經水利署核定相關工作項目，

請公路局編列相關經費配合改善。 

八、 「鹿港排水幹線-鹿港抽水站改建工程」： 

委員意見： 

1. 本案提報擬於原址拆除重建，施工期間最少跨兩個汛期，雖考量佈

置移動式抽水機代替，惟其保全對象重要(鹿港市區)，重建期間市

區淹水風險提升，建議先行分期辦理評估檢討多個方案比較優劣，

再續辦工程施工。 

2. 既有抽水站因高程問題，上游淹水、下游抽不到水情形，請一倂評

估。 

水利署意見： 

1. 經濟部 104 年 1 月 13 日公告鹿港排水幹線用地範圍線圖號第 1 號〜

第 15 號圖。 

2. 建請確認鹿港抽水站改建工程是否均仍位在 104 年公告第 1 號圖用

地範圍線範圍內或公有地內。 

本分署意見： 

若核定本工程，請先評估先建(或增建)之方案，倘經評估僅能採原

地改建方案，應確保替代移動式抽水機運作正常、油料儲備足夠且

運輸動線不會被溢淹中斷。 

九、 「港後排水(第一期)治理工程」： 

水利署意見： 

圖籍均尚未核定公告(圖籍尚未送審)。 

本分署意見： 

本案涉及台 17 線箱涵結構物改建，若經水利署核定相關工作項目，

請公路局編列相關經費配合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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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局中區養護工程分局意見： 

本分局配合改善，惟新計畫期程較短，若核定後請盡速告知。 

十、 「瓦瑤排水(第二期)治理工程」： 

水利署意見： 

1. 1K+249~4K+088 位在經濟部 113 年 4 月 16 日公告瓦瑤排水分線用地

範圍線圖號第 1號〜第 25 號中第 4 號~第 16 號圖，圖籍已公告。 

2. 約自 1K+630(第 6 號圖)以上至 2K+360(第 9 號圖)，位於埔鹽都市計

畫範圍內，建請確認是否涉及埔鹽都市計畫變更，並預為考量都變

所需期程。 

本分署意見： 

1. 本案涉及 2 座農田水利署閘門，若經水利署核定相關工作項目，請

農田水利署編列相關經費配合改善。 

2. 凱米颱風有造成本段周邊地區淹水情形，本案已完成治理計畫及用

地範圍線公告，規劃報告屬第一期改善對象，有改善需求。 

 

 

十一、 「埤仔頭排水(第二期)治理工程」： 

委員意見： 

目前渠道彎曲多折角，建議評估截彎取直可行性。 

水利署意見： 

1K+020~2K+204 位在經濟部 103 年 5 月 6 日公告埤仔頭排水用地範

圍線圖號第 1 號〜第 9 號中第 3 號~第 9 號圖，圖籍已公告。 

本分署意見： 

本案涉及 2 座農田水利署閘門，若經水利署核定相關工作項目，請

農田水利署編列相關經費配合改善。 

農田水利署花壇工作站： 

本段有本處埤仔頭制水閘門取回歸水供水灌溉，建議治理工程疑協

助辦理改善。 

十二、 「卓乃潭排水支線(第一期)治理工程」： 

委員意見： 

本案實有改善必要，前期補助計畫亦有核定，惟用地問題無法繼續

推動，新補助計畫僅為期 4年，若予核定，應盡速解決用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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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工進。 

水利署意見： 

1. 0K+000~1K+329 位在經濟部 100 年 6 月 9 日公告卓乃潭排水支線用

地範圍線圖號第 1號〜第 24 號中第 1號~第 7 號圖，圖籍已公告。 

2. 約自 0K+000(第 1 號圖)以上至 3K+468(第 15 號圖)，位於社頭都市

計畫範圍內、約 3K+468(第 15 號圖)以上至 5K+283(第 24 號圖)，位

於彰化高鐵車站特定區範圍內，建請確認是否涉及社頭都市計畫變

更，並預為考量都變所需期程。 

本分署意見： 

1. 本案涉及 2 座農田水利署渡槽，若經水利署核定相關工作項目，請

農田水利署編列相關經費配合改善。 

2. 凱米颱風有造成上游周邊地區淹水情形，本案已完成治理計畫及用

地範圍線公告，規劃報告屬第一期改善對象，有改善需求。 

十三、 通案性： 

委員意見： 

1. 既有植物應盡量保留，植栽移植存活率通常不高。 

2. 若有老樹需移植或移除，應與地方充分溝通。 

3. 新植植栽請以適合當地之原生種為主。 

4. 若有關注物種需設置動物通道，應將通道連結至自然區域，以免造

成路殺。 

5. 目前土方去化議題延燒，應盡可能挖填平衡及避免引進外來填方；

開挖土方亦須做好分類，以免土資場拒收，淪為廢棄物。 

6. 避免使用水泥化三面光工程，河道工程盡可能維持原本土坡護岸強

化補強，植物盡可能全數保留，尤其是高大喬木、行道樹等；原有

水泥護岸改善，須考量水生物的棲地利用。 

7. 雖然擬辦各項改善工程皆有規劃報告，但幾處河道狀況，在短距離

之內，有多處的急彎曲河段阻水，造成上游淹水，但未見河道折曲

的改善，建議於細部設計時再重新檢討，避免日後重複致災。 

水利署意見： 

1. 本次治理工程檢討，係希望各縣市政府以轄區內水患情形、過去改

善成果、未來改善目標，是否有跨部會改善需求，作系統性的盤

點。並請市縣政府衡酌自身執行量能、財政狀況、可負擔之自籌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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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等條件，提出適量計畫內容及預算數額，研提擬辦治理工程工作

項目。 

2. 因應氣候變遷縣市管河川及排水改善計畫 115-118，治理工程(含水

環境)地方政府亦需有自籌款，工程經費估算亦請妥適，超過核定預

算部分，仍需由縣市政府自籌，故請縣府考量財政與執行能量，提

報適當之工程量。 

3. 請市縣政府依據執行量能，與各件工程預定進度，包括都市計畫變

更、用地取得、設計、發包施工，詳實估算每年須執行之工程經

費。 

4. 建議仍須有一個全縣地圖，說明近年淹水地區，重點投入改善水

系，俾依據行政院循證治理的要求。 

5. 請以系統性盤點水患改善工作，如有其他排水類別，如下水道、農

田排水、養殖排水、坡地水保應配合改善者，亦請視需求邀請該主

管機關參與勘評作業。 

6. 鑒於已審查之縣市政府請注意務必辦理提報階段生態檢核工作。 

玖、 結論 

一、 若提報案件受水利署核定補助，請彰化縣政府將各委員及與會單位意見

納入後續作業辦理，亦請農田水利署及公路局配合治理工程辦理跨渠構

造物或水利設施改建。 

二、 本次新補助計畫為期4年，請縣府評估各案件分年分期辦理期程，以提

高各年分配預算數執行率。 

三、 工程設計及碳排量計算，請依「水利工程減碳作業參考指引」辦理。 

四、 渠道通水斷面、護岸堤頂高程、橋梁改建梁底高程，請依治理計畫保護

標準檢核設計。 

五、 生態保護友善措施請扣合生態檢核成果並考量保護物種，設置足夠寬度

生物通道、河道內暫棲區等。 

六、 工程改善後預期成效，請依歷年淹水災情彙整評析淹水範圍、面積、深

度、退水時間等量化成效。 

壹拾、 散會：17 時 30 分 


